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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Ｂ

座三峡集团公司大楼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０８１，６７２，７４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７９．２８２９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曹广晶董事长主持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６７２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６７２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６７２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审计、

２０１３

年中期报告审阅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项目，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

制审计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项目，聘期一年。 年度审计费用为：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２０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６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４７２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８５％

，反对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在银行间市场开展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公司的资金测算情况，为减少资金沉淀，提高短期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公

司拟在银行间市场开展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投资业务品种及期限

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主要为债券回购和债券买卖以及其它固定收益投资，单笔投资

期限不超过

４５

天。债券品种为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以及其它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的债

券。

（二）投资额度管理

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务实行余额管理，账面余额不超过

２０

亿元。

（三）审批权限

授权公司总经理根据批准的短期固定收益投资管理办法， 审批短期固定收益投资业

务；审批权限有效期为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５６０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９１％

，反对

１１２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底净

资产状况，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可新申请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

１８０

亿元，注册完成后，公司短期融资

券待偿余额不超过

２９０

亿元。

（一）批准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的二十四个月内，按下列条件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

１

、在中国境内发行短期融资券本金待偿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０

亿元；

２

、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

３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补充运营资金，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的注册额度有效期内，根据公

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在前

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金额及发行次数，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按规定进

行信息披露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０８１

，

６７２

，

７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律师和陈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００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Ｂ

座三峡集团公司大楼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８９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

，

２８５

，

７０２

，

０２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０．５１９４

其中

１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３

，

０８３

，

１７２

，

６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７９．２９２０％

其中

２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４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２０２

，

５２９

，

３６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２２７５％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曹广晶董事长主持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表决结果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共实现税后利润

１０

，

５２０

，

９２２

，

７９６．２８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公司《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的规定，公司税后利润按法定顺序进行分配。 方案如下：

１

、按当年实现税后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０５２

，

０９２

，

２７９．６３

元；

２

、按当年实现税后利润的

１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１

，

０５２

，

０９２

，

２７９．６３

元；

３

、提取公积金后，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８

，

４１６

，

７３８

，

２３７．０２

元。 根据公司

章程规定，现拟按

６５％

的分红比例，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１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股利

３．３１５７

元（含税），共分派现金股利

５

，

４７０

，

９０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

２８２

，

７６１

，

８１８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

持具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７７９％

，反对

２

，

６２３

，

３０３

股，弃权

３１６

，

９０１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律师和陈浩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意见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７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８

号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

人

）

１０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９２

，

８２０

，

３８７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７．０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人

）

１８４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９

，

６０５

，

８１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６０％

（三）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文辉先生因工作出差委托副董事长陈根荣先生主持，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董事谢文辉先生因工作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刘俊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５

人，列席

５

人；启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参加

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１２４２６２０１ １０８００４６３２ ９６．０７ ４２６１９７９ ３．７９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１４

通过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股票种类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２

）股票面值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３

）发行数量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４

）发行对象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５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

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５８１７９ ２２．０４ ７７９９０ ０．４０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６

）发行方式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７

）拟上市地点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８

）限售期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９

）滚存利润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１０

）募集资金用途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

１１

）决议有效期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３４２１７９ ２１．９６ ９３９９０ ０．４８

通过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还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具体方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２７６５７９ ２１．６３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８１

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１２４２６２０１ １０７９９００３２ ９６．０５ ４２７６５７９ ３．８０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１５

通过

５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２７６５７９ ２１．６３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８１

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６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９７６９６５１ １５３３３４８２ ７７．５６ ４２７６５７９ ２１．６３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８１

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７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有效表决权股数 同意股数 同意比例 反对股数

反对比

例

弃权股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１２４２６２０１ １０７９９００３２ ９６．０５ ４２７６５７９ ３．８０ １５９５９０ ０．１５

通过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会议议程、表决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及议案产生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湖南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酒店多功能会议厅。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８．７４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为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林云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董事都豫蒙、黄宇、林鹏、郭大鸿、陈焕智因公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公

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章琪因公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

度报告摘要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

２７７６０５１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季猛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６

证券简称：商业城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４．６６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殿华先生主持，采取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１２

人，出席

９

人，

３

名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没有到会；公

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其他高管人员全部

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３９２０９８６ ９９．９５ ０ ０ ２１７００ ０．０５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３９２０９８６ ９９．９５ ２１７００ ０．０５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及

《

年

报摘要

》

４３９２０９８６ ９９．９５ ２１７００ ０．０５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３９２０９８６ ９９．９５ ２１７００ ０．０５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

其

２０１２

年度报酬的议案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为子公司担保及子公司对外担

保的议案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３９４２６８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９

项议案为特别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徐静波、刘冰为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５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新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１

：

００

在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启典先生主持。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４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５７．０９％

；均为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现场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采用参会股东或授权代表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经过有效

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同意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制度》的议

案。

同意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９５４

，

５５５

，

８９１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以上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乔维律师、谷琴琴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关于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３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１１

号华远·企业中心

１１

号

楼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４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３４７

，

６５６

，

９２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１４％

。 公司

４

名董事、

４

名监事

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长沙市华远·华中心项目商品房屋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长沙市华远·华中心项目北区五期

Ｔ３

座

８－２１

层、

Ｔ２

座

８－２１

层和

１

层部

分区域，用于北京银行长沙分行营业办公用楼，销售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５００００

平方米，总金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是北京银行董事， 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２

条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中无应回避的关联股东。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３４７

，

６５６

，

９２０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毛国权律师、孙冬松律师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７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通过挂牌方式，获取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西侧两宗

地块，项目如下：

１

、津西陈塘（挂）

２０１３

—

０２９

号地块：该宗地位于河西区洞庭路西侧，其

四至为：东至怒海路，南至双海道，西至春海路，北至规划郁江道。 该宗地出

让土地面积为

２６０３３．７

平方米（其中含幼儿园用地面积

４２００

平方米），居住用

地建筑面积

５０２１７．５１

平方米， 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中小学幼儿园用

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

７０

年，科教

５０

年。 居住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２．３

，建筑

密度不大于

２５％

，绿地率不小于

３５％

。 该宗地成交价为

６４０００

万元（不含市政

基础设施配套费）。

２

、津西陈塘（挂）

２０１３

—

０３０

号地块：该宗地位于河西区洞庭路西侧，其四

至为：东至内江路，南至双海道，西至怒海路，北至规划郁江道。 该宗地出让土

地面积为

３２８０３．３

平方米，建筑面积

８８５６８．９１

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

地，出让年限为

７０

年。 容积率不大于

２．７

，建筑密度不大于

２５％

，绿地率不小于

３５％

。 该宗地成交价为

１１００００

万元（不含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９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６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停牌

３０

天，随后经

申请，公司股票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３

月

２５

日，

４

月

２４

日起继续延期复牌，并承诺每五个

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积极完

善重组预案，各中介机构仍在紧张的进行尽职调查工作和编制、复核各自需要出具的专

业报告，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本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恢复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６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

秦本军先生的通知，其质押给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的

２４

，

２３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份已经全部解除质押（原质押情况请参阅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１０

月

１２

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此次解除质押的登记手

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秦本军先生上述股权系为公司向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２

亿元提供的质押

担保，日前公司已经全部归还上述借款，因此解除质押。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秦本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５

，

６１３

，

５０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７７％

，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股票简称：渤海轮渡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董事李兴武先

生的书面辞职申请，李兴武先生因已达到退休年龄，并已办理了退休手续，现

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李兴武先

生辞去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

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

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李兴武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工作表示衷心

的感谢！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发

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特别停

牌。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

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

股票简称：东方宾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王深晖先生辞去监事会主席职务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工作变动的原因，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王深晖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其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辞去上

述职务后，王深晖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王深晖先生

在担任监事会主席及监事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深晖先生辞职后，公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为

３

人，未低于法定人数，王深

晖先生的辞职即时生效。 公司将尽快落实监事人选，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８

证券简称：朝华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王震先生的书面辞职信，王震先生因个人原因决定辞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王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震

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